
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制度

组织生活会是党支部或党小组以交流思想、总结经验教训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中心

内容，以统一思想、改进作风、加强监督、增进团结、提高党组织和党员依靠自身力量解决

问题和矛盾能力为主要目的的组织活动。

一、组织生活会的主要形式及召开时间

组织生活会的主要形式有党员大会、支部委员会、党小组会、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

以及党课等。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要求，在一般情况下，党员大会每半年召开一次，支部委员

会和党小组会应每月召开一次，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生活会每年召开一次，半年一次党课。

二、组织生活会的主要内容

1、检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上级党组织决议、决定的情况；

2、检查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情况；

3、检查坚持党性原则、艰苦奋斗、清正廉洁、遵纪守法的情况；

4、检查坚持群众路线，改进工作作风，深入调查研究，密切联系群众的情况；

5、检查上一次组织生活会所制定的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。

三、组织生活会的基本要求

1、会前，要提前 3 天向上级党组织报告组织生活会的召开日期及议题，以便上级党组

织派人参加；组织党员学习上级有关文件，提高思想认识，为开好生活会奠定思想基础；通

过召开党内外群众座谈会、开展调研、个别谈心等方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；党员之间开展

谈心活动，沟通情况，交换意见，坦诚交流思想；组织党员根据组织生活会的议题，认真撰

写发言提纲，深刻进行自我剖析。

2、会上，每个党员都要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，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勇于亮

出自己的缺点和不足，真诚开展同志间的相互批评。能把组织生活会开成汇报工作或研究部

署工作的会议。

3、会后，党组织和党员要认真制订整改措施，并抓好落实。党员在思想、工作和作风

等方面存在的问题，一般应在一个月内制订好个人整改措施，并由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督促落

实，主要领导加强督促检查。生活会有关情况和整改措施，要以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向党

内外群众通报，接受群众的监督和帮助。

4、党组应加强对支部组织生活会的指导和监督,对问题较多、群众意见较大的，可以提

前介入，加强具体指导；对组织生活会不符合规定要求的，可以责令重新召开；对无故不参

加组织生活会的党员，应给予批评教育。若遇特殊情况需延期召开的，必须及时报告并经上

级党组织同意。

5、党员领导干部要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会（即所在党支部或党小组召开的组织生活会和

党委召开的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）。


